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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玻 A；南玻 B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腾冲市越州水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3 亿元。  

● 委托贷款期限： 3 个月  

● 贷款利率：年利率 8.5％  

● 担保：腾冲市建安城乡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腾冲市建安城乡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其全资子公司云南腾森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本次贷款提供质押。 

一、委托贷款情况概述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发挥资金最大效用，根据目前公司运营和资金情

况，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光大银行深圳南山支行向腾冲市越州水务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 3亿元。本次委托贷款的有效

期限为 3 个月，委托贷款年化利率为 8.5%，初步预计可为公司产生较为可观的

经济效益。董事会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办理本次委托贷款的相关手续并签署

相关协议。  

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委托贷款方：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六路 1 号南玻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琳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53,450,621.00 元  

主营业务：进行平板玻璃、工程玻璃等节能建筑材料，硅材料、光伏组件等

可再生能源产品及精细玻璃、结构陶瓷等新型材料和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制造和

销售（涉及生产许可证、环保批文的项目由各子公司另行申报），为各子公司提

供经营决策、管理咨询、市场信息，技术支持和岗位培训等方面的相关协调和服

务。  

2、委托贷款对象（借款人）：腾冲市越州水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腾冲水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腾越镇观音塘社区翡翠小区（官房内） 

法定代表人：段治堪  

注册资本： 30,000 万 

主营业务：水厂及相关供水设施的投资、建设，管网改造，城乡给排水工程

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水利、水资源综合利用和水环境治理、小水电的投资开

发、建设及经营管理；温泉开发投资、建设、运营；水产养殖、加工销售及水库、

江河旅游项目开发及经营管理；肉牛、奶水牛饲养；乳制品制造；集镇土地开发，

集镇基础设施、集镇道路、广场、体育场馆、会展中心、集镇农贸商场的投资开

发及经营管理；土地整治服务；土地使用权转让服务；其他土地开发服务；其他

经济及商务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其他经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公益性项目

建设、管理。    

股东情况：该公司系腾冲市国资委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 

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腾冲水投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公司没有对该公司提供过任何资金。

腾冲水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腾冲水投 2017 年末净资产 217,810 万元，营业收入 14,606 万元，实现

净利润 10,075 万元。 

最近三年及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单位：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79,742.62     189,562.02   453,681.01   457,165.17  



总负债   39,337.50     130,800.55   235,870.90   238,072.17  

净资产   40,405.12      58,761.47   217,810.11   219,093.01  

资产负债率 49% 69% 52% 52% 

营业收入    3,061.91       4,230.79    14,606.19     8,739.88  

净利润      429.72         356.35    10,075.25     1,772.15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委托贷款币种及金额：人民币 3 亿元。  

2、借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3、委托贷款期限：三个月。 

4、委托贷款利率：年化利率 8.5% 

5、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运用自有资金发放委托贷款，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发挥资

金最大效用，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五、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1、存在的风险:公司本次发放的委托贷款可能存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足额偿

付贷款本金及利息的风险。  

2、解决措施: 腾冲市建安城乡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冲城

投”）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提供云南腾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森投资”）

100%股权质押保证。腾冲城投与腾森投资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腾冲城投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成立，位于云南省腾冲市腾越镇观音塘

社区（腾冲市政务中心）。由腾冲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控股，是腾冲

市政府投资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实缴 1 亿元人民币），

2018 年 4 月变更为腾冲市建安城乡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经营范围：

城乡土地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城市道路、桥梁、码头、广场、会展中心、公共

场地等公益性资产的投资、开发、经营，城市出租车（客运、货运）道路公共泊

车位等资产经营，城市公共照明设施、城市绿化材料、市政基础材料、建材销售，

其它政府特许经营事项和城市公用设施经营。 

腾冲城投近三年及近期财务指标如下表（单位: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497,611.21    2,248,943.83  2,297,028.32   2,498,670.76  

总负债 264,278.83      341,322.20   359,625.02    539,625.72  

净资产 233,332.38    1,907,621.63  1,937,403.30   1,959,045.04  

资产负债率 53% 15% 16% 22% 

营业收入  89,435.85      111,053.07   108,816.27     72,902.97  

净利润  36,285.04       40,515.81    49,492.16     19,935.16  

（2）腾森投资成立于 2016 年 5 月，注册资金 1 亿元人民币。2017 年末公

司总资产 112 亿元，为云南省林业产业省级龙头企业。旗下有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6 家，分别是：云南弘森林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控投 90%）、云南禾顺生物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控股 60%）、云南林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资）、云南腾云生

态产业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控股 51%）、云南腾森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云南九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全资）。 

腾森投资公司近两年及近期财务主要指标如下表：（单位：万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9 月 

总资产 1,095,006.84 1,114,940.22 1,116,319.94 

总负债 1,793.01 19,300.78 20,333.96 

净资产 1,093,213.82 1,095,639.44 1,095,985.98 

资产负债率 0.16% 1.73% 1.82% 

营业收入 0.00 436.06 1,003.14 

净利润 31.86 125.62 346.54 

六、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委托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外

委托贷款外，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七、董事会意见  

公司在控制总体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前提下，利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发放

委托贷款，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又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 

借款方腾冲市越州水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总资产 457,165.17 万元，

资产负债率 52%，偿债能力强，信用良好，担保方腾冲市建安城乡投资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履约能力强，并且以全资子公司云南腾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

权质押保证，本次委托贷款的风险可控。 

本次委托贷款的发放不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有一定积极作用，根据公司财务管理部的建议及公司经营层意见，董

事会同意南玻集团委托光大银行深圳南山支行向腾冲市越州水务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 3亿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三个月，贷款年化利率为 8.5%。 

八、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向腾冲市越州水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该事项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

的基础上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业务开展需要，而且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合法合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运用效率,风险可控，因此，全

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对外提供委托贷款。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